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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21           股票简称：ST 科龙            公告编号：2008-049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7 日同海信集团及其相关附属公司就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签署

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约定了各类交易的年度上限金额（请详细见本公司 2008

年 1 月 7 日发布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且该协议以及该协议下拟进行的关联交易已

经本公司于 2008 年 2 月 15 日召开的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于 2008

年 3 月 20 日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未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原先预计因重组而取消的互贴牌等关

联交易仍然存续，故需对年度上限金额进行相应补充调整，本公司根据目前该协议的履

行情况及公司下半年的生产经营计划，对部分类型的关联交易年度交易金额作了补充预

计，并就此同海信集团相关附属公司签署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具体情

况如下： 

一、 预计本年度补充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含税） 

补充额度

的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

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年初预计

额度 

补充预

计额度

预计 2008 年

全年发生金额 

补充预计后关

联交易占同类

交易的比例 

海信科龙销

售电器配件 
海信营销 160 800 960 

海信北京 5,000 7,500 12,500 海信科龙销

售定制冰箱 海信南京 5,000 7,500 12,500 

海信电子产业

控股 
0 120 120 

海信山东 0 1,400 1,400 

销售产品

或商品 

 
海信科龙销

售零部件 

海信浙江 0 1,000 1,000 

5.92% 

海信北京 6,000 6,500 12,500 海信科龙采

购定制冰箱 海信南京 15,000 9,000 24,000 

海信山东 12,000 12,000 24,000 

采购产品

或商品 
海信科龙采

购定制空调 海信浙江 50,000 22,000 72,000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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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额度

的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

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年初预计

额度 

补充预

计额度

预计 2008 年

全年发生金额 

补充预计后关

联交易占同类

交易的比例 

合计 - - 93,160 67,820 160,980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1）青岛海信营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7 月，住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

港路 218 号海信信息产业园，法定代表人：杨云铎，注册资本：3000 万元，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信产品生产、

销售、技术开发及相关服务。（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2）海信（北京）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6 月，法定代表人：周小天, 住所：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路 36 号，注册资本：8,571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

资企业投资），经营范围：制造电冰箱产品及其他家用电器产品；销售自产产品；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3）海信（南京）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 月，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恒飞路 19 号，法定代表人：苏玉涛，注册资本：12,869.15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

无氟制冷产品及其它家用电器产品研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4）海信（山东）空调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1 月 8 日，注册地址：青岛平度

市南村镇驻地海信路 1 号,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士磊，企业类

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空调产品、注塑模

具及产品售后维修服务。 

（5）海信（浙江）空调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4 月，法定代表人：王士磊，注册

资本：11,000 万元，注册地址：长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大道北侧，企业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空调器生产及其他家用电器产品制造、销售、提供相关技术服

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6）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设备分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6 月 20

日，法定代表人：董耀平，注册资本：无，住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 218

号 1 号楼 302 室，公司类型：控股公司，经营范围：3C 技术开、成果转让、技术咨询

服务；消费类电子产品技术开发、制造、销售；特种专用电器设备的开发、制造、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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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信空调持有本公司 23.63%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海信集团持有青岛海

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5.58%的股权，且通过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海信空调 100%的股权。海信浙江、海信北京、海信营销为海信空调的控

股子公司，海信空调直接持有海信山东 100%的股权，持有海信浙江 51%的股权，持有

海信北京 55%的股权，持有海信营销 100%的股权，海信北京持有海信南京 60%的股权。 

因海信空调、海信集团为直接和间接控制本公司的法人，且存在本公司董事在海信

集团以及海信空调担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三）项之规定，海信集团、海信空调为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因同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海信空调或实际控制人海信集团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的规定，海信浙江、

海信北京、海信营销、海信南京以及海信电子产业控股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故上述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1）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海信营销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863,970,400.95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241,931,665.01 元，2007 年度海信营销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4,114,317,805.98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55,161,816.15 元； 

鉴于本公司与海信营销于过往年度有过大量合作经验，且拟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较

小，本公司认为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支付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货物及

款项。 

（2）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海信北京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327,515,231.47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140,786,489.82 元，2007 年度海信北京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858,973,053.95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0,573,480.25 元； 

（3）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海信山东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869,706,242.49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507,778,849.84 元，2007 年度，海信山东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

币 121,317,735.9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7,777,693.84 元； 

（4）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海信浙江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258,831,039.65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104,393,849.04 元，2007 年度，海信浙江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636,623,837.08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6,823,441.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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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海信南京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334,164,882.9 0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54,322,795.48 元， 2007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754,274,999.53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21,824,367.78 元； 

（6）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设备分公

司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9,819,268.50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6,126,947.02 元，2007 年度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91,971,014.01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5,098,710.23。 

根据以上关联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本公司所知悉关联人良好的商业信用和商业运作

能力，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交付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

服务、货物或款项。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与海信集团相关附属公司之间所进行的交易皆是在本公

司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提供的条款进行。 

1、销售产品或零配件 

（1）销售定制产品（包括冰箱和空调，下同） 

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向海信关联方供应定制产品的价格主要由双方参考产品

市价以及行业 OEM 产品定价水平，按照公平合理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 

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销售单台/套产品的价格按照下列标准确

定： 

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单台/套产品的制造成本+管理费用+售后费用≤本公司及

其相关附属公司销售给海信关联方的单台/套产品价格 

在充分考虑以上标准及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相关管理费用率、售后费用率水平

的基础上，参考市场交易价格，双方经协商确定各定制型号产品交易价格为： 

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销售给海信关联方的某型号产品价格=本公司及其相关附

属公司该型号产品定额成本/（1-加工费率）（其中：冰箱产品的加工费率为 0.07，空

调产品的加工费率为 0.05） 

定制的产品采取定制方自提的模式。 

（2）销售零部件 

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销售零部件的价格是据公平合理的定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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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经协议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由双方签订的具体采购供应合同确定。 

 

2、采购定制产品 

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采购定制产品的定价主要由双方参考产品

市价以及行业 OEM 产品定价水平，按照公平合理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 

双方将以下列标准确定单台/套产品的结算价格： 

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购买海信关联方单台/套产品结算价格≤本公司及其相

关附属公司制造单台/套产品（顺德本部或其他基地）的制造成本+管理费用+单台/套产

品运输成本 

在充分考虑以上标准及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自身相关制造费用率及管理费用

率水平的基础上，参考市场交易价格，双方经协商确认各定制型号产品交易价格为： 

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从海信关联方定制的某型号产品价格=本公司及其相关附

属公司该型号产品定额成本/（1-加工费率）（其中：冰箱产品的加工费率为 0.07，空

调产品的加工费率为 0.05） 

定制的产品采取定制方自提的模式。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白色家电销售受气候变化影响明显，旺季短暂，各大白电厂商均会争取在最短

的时间内抢占销售时机，而长距离运输不利于加快对旺季市场的反应速度。而关联交易

双方恰好在地域分布上具有良好的互补性，双方生产能力均有富余，生产资源充足，且

都有提高市场反应速度的同样需求，因此双方采取互相OEM生产的方式可以发挥双方优

势互补，对双方均有利。 

1、销售产品或原材料 

（1）销售定制产品 

根据《〈业务合作框架协议〉补充协议》，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销

售定制产品，可增加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的销售收入。 

随着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中国白色家电市场目前竞争十分激烈，本公司及其相关

附属公司为海信关联方生产及供应产品，有助于分摊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生产冰箱

及空调所产生的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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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拥有生产冰箱和空调的富余产能，而固定成本（如机器折

旧及租赁费用等）在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生产冰箱及空调的过程中是固定发生的，

向海信关联方生产供应产品有助于提高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产量后将降低单台/

套产品生产的固定成本，从而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销售零部件 

由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向海信关联方提供零配件，有利于本公司扩大销售规

模、增加销售收入。 

 

2、购买定制产品 

鉴于一系列因素（包括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竞争力、海信关联方所制造相关产品（包

括冰箱及空调）的质量、价格以及海信关联方所提供服务的水平），本公司及其相关附

属公司认为，《〈业务合作框架协议〉补充协议》项下的相关产品采购将提升本公司及其

相关附属公司冰箱和空调销售的竞争力及市场反应速度，从而促进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

公司的产品销售，推动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下列原因，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有意进行该等交易： 

（1）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向海信关联方购买产品的购买价与本公司及其相关

附属公司于广东顺德生产产品的生产成本以及运输该等产品至海信关联方所在产地可

覆盖市场区域的运输成本总和大致相同； 

（2）向海信关联方购买产品可以节省产品从广东顺德到海信关联方所在产地可覆

盖市场区域的运输时间，从而提高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的市场反应速度，有利于同

其他竞争者抢夺市场商机； 

（3）产品运输距离缩短也有助于降低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从而降低成本费

用。 

 

五、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于 2008 年 6 月 23 日召开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 9

人,因本公司董事汤业国先生、王士磊先生、于淑珉女士、林澜先生、刘春新女士以及

张明先生在海信集团或其附属公司有任职，上述 6位董事回避表决决议议案，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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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 

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与海信集团相关

附属公司签订的《<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关联

交易。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递交给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认为

本公司与海信集团相关附属公司之间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

及有关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协议约定的交易条件公允合理，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

的整体利益；《<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关联交易年度上限对于独立股

东而言是公平合理的。 

因此，本公司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建议独立股东于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普

通决议案以批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关联

交易。 

3、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交易方：甲方：海信科龙 

乙方Ⅰ：海信营销、乙方Ⅱ：海信北京、乙方Ⅲ：海信南京、乙方Ⅳ：海信山

东、乙方Ⅴ：海信浙江、乙方Ⅵ：青岛赛维、乙方Ⅶ：海信电子产业控股； 

2、协议期限：本协议有效期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在

本协议有效期内，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则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3、交易原则：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有权自主选择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

作为在本协议所涉及交易的交易方。 

4、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详见本公告“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5、运作方式：甲乙双方根据协商的具体结果，就家用电器产品生产加工交易及贸

易、零部件销售及维修服务签订符合本协议原则和约定的具体合同。具体合同应至少包

括家用电器产品生产加工交易及贸易、零部件销售业务及相关服务所涉及产品（服务）

的型号、数量、定价原则、质量标准及保证、结算方式、交货方式、技术服务、违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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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等内容。 

6、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可以授权其下属经营单位具体履行本协议，承担相应

义务，享有相应权利，并由双方下属经营单位之间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上述具体

业务合同应服从本协议，如有冲突，以本协议规定的条款为准。 

 

七、其他相关说明 

1、备查文件目录。 

（1）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2） 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3）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说明书； 

2、释义： 

（1）管理费用：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费用。包括：工资及

福利费、修理费、折旧费、物料消耗费、低值易耗品消耗、办公费、旅途费、工会经费、

待业保险、劳动保险费、董事会费、聘请中介机构费、咨询费、诉讼费、业务招待费、

房产费、车船使用费、土地使用费、应印花税、技术转让费、矿产资源补偿费、无形资

产摊销、职工教育经费、研究开发费、排污费、存货盘盈或盘亏、计记提坏帐准备、存

货跌价准备等； 

（2）运输成本：指如果不采取 OEM 方式生产，自行生产后运输至 OEM 生产所能覆

盖的区域发生的运输费用等； 

（3）定额成本：指生产产品所耗用材料按照最近的采购价格计算的材料成本以及

按照工艺设定效率计算所能发生的生产过程中的制造费用； 

（4）售后费用：指产品销售后发生的服务费用以及由于产品质量等原因引起的返

修等费用； 

（5）本公司、海信科龙：指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6）海信集团：指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7）海信关联方：海信集团相关附属公司； 

（8）海信营销：指青岛海信营销有限公司； 

（9）海信北京：指海信（北京）电器有限公司； 

（10）海信空调：指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11）海信浙江：指海信（浙江）空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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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海信南京：指海信（南京）电器有限公司； 

（13）海信山东：指海信（山东）空调有限公司； 

（14）海信电子产业控股：指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8 年 6 月 23 日   


